	审批意见：                          株醴环评表〔2023〕37号
一、醴陵市三塘瓷业有限公司年产2000万件精细出口炻瓷智能控制生产线建设项目于2019年11月取得株洲市生态环境局醴陵分局批复（株醴环评〔2019〕15号）。现项目因出口产品质量要求，经处理后的生产废水不能全部回用于生产系统，申请对项目建设内容进行调整，变动内容为：新增外排废水专用管道1.5km，部分处理达标的生产废水与处理达标的生活废水一并通过设置的排污口外排。
根据株洲汇丰环保科技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分析结论、专家技术评审意见，在建设单位落实环评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前提下，项目变动对环境影响可达到国家相关环保要求，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同意该项目变更。
二、工程设计、建设和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1．制釉清洗废水经车间预处理达到《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4-2010）表2车间排放口标准限值要求，再与其他生产废水一起经公司废水处理站处理达到《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4-2010）表2直接排放限值后约94%回用于生产系统，约6%通过新建废水专用管道与处理达标的生活废水一并经设置的排污口（E113.52495253，N27.62970328）排入三塘水库下游五里墩溪。
2.余下事项按原环评报告书及批复执行。
三、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和环境保护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的，须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表。自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工程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四、项目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由醴陵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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